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建議方案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一些具體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列出就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須

在本地立法層面處理的一些具體問題，以便聽取小組委員會的意

見。這些具體問題包括： 
 

（一） 選舉委員會第一界別、第二界別及第三界別
委員數目由 200 增加至 300，三個界別內的
界別分組所獲配予的委員數目； 

 
（二）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委員數目由 200 增加至

700，其中 70 席分配予立法會議員；由於立
法會議席數目在二零零八年才增加，在二零

零八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前須作出的過渡性

安排；及 
 
（三）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繼

續進行選舉程序的安排。 
 
(一)  第一至第三界別內界別分組所獲配予的委員數目 
 
2. 專責小組於第五號報告第 5.06段提及，選舉委員會第
一界別、第二界別及第三界別的委員數目將會各有百分之五十的

增長，即各由 200增加至 300。至於這三個界別內的界別分組所
獲配予的委員數目，專責小組認為原則上可根據目前界別分組委

員數目分布情況按比例增加，但具體安排可待處理《行政長官選

舉(修訂)條例草案》時才加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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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制定本地立法時，我們須考慮是否把所有界別分組

的委員數目都只是單單按照百分之五十遞增，抑或有個別界別分

組須作出調整。此外，在過去一年多的公眾諮詢中，有屬於不同

界別的組織建議考慮是否需要分拆現有界別分組，讓不同組織的

意見能更充分反映出來(例如牙醫學會曾經表示過類似的意見)。 
 
4. 政府樂意聽取小組委員會就第一至第三界別各界別

分組所獲配予委員數目的意見。有關具體辦法將在《行政長官選

舉（修訂）條例草案》中加以確定。 
 
(二)  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獲配予席位的過渡安排 
 
5. 專責小組建議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委員數目由目前

200增加至 700，其中 70席分配予立法會議員。新一屆的選舉委
員會將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行界別分組選舉，並於二零零七年

二月一日就任，但根據第五號報告建議，立法會議席將在二零零

八年第四屆立法會才由 60席增加至 70席，故此須就此在《行政
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訂出有關的過渡性條文。 
 
6. 由選舉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二月組成至第四屆立法

會在二零零八年組成期間，立法會議席數目仍維持為 60 席。我
們可考慮在此過渡期間將差額的 10 席配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政協)界別分組或鄉議局界別分組（同為第四界別）。如果差額
是配予政協界別分組，則政協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將由目前的

41席增加至 53席。當第四屆立法會組成時，立法會席位將達至
70，政協界別分組的席位將減回至 43 註一。根據此安排，在選舉

委員會組成時政協界別分組當中有 10 位委員的任期屬過渡性
質，至第四屆立法會組成時完結。有關具體細節可在《行政長官

選舉（修訂）條例草案》處理。 
 

                                                 
註一 按照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建議，政協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將增加 2

席，即由 41席加至 4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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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情況下的選舉程序 
 
7. 專責小組在第五號報告第 5.15段中建議考慮修改《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以設立適當機制，規定當行政長官選舉提名

期結束時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仍須繼續進行選

舉程序。 
 
8. 按現行安排，倘若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選

舉委員會委員須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倘若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

提名，會宣布候選人自動當選，不會安排投票程序。我們建議在

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也安排投票程序，而有關程序與多於一

名候選人的情況的投票程序一致。 
 
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現行規定

註二，倘若獲有效

提名的候選人多於一名，任何候選人在任何一輪投票中從所投的

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票數註三，即可當選。倘若第一輪投票中，

未有任何候選人取得上述票數，則取得最高有效票數的兩名候選

人可參與下一輪投票，而其他候選人將被淘汰。在下一輪投票，

兩名候選人之中取得有效票總數過半票數者將當選。 
 
10.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的投票及點

票安排，我們可考慮與多於一名候選人的情況的安排一致：即該

唯一候選人得票超過有效票總數半數即可當選。 

                                                 
註二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第 27條。 
註三 根據《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規則》（第 541J章），選民須在選票上候

選人姓名相對的圓圈內印上“ ”號（第 36條），空白票、損壞票、附有文字
或標記的選票都不予點算（第 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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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1. 我們樂意聽取議員就上述數項有關二零零七年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的具體安排的意見。根據目前的立法工作時間表，

政府計劃在二零零六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供《行政長官選舉（修訂）

條例草案》，以落實各項有關安排。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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